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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21          证券简称：深科技         公告编码：2016-058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6 年 11 月 7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该次会议通知已于 2016 年 11 月 1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至全

体董事及相关与会人员，应参与表决董事 9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9 名，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业务开展及降低资金使用成本的需要，经董事会审议，同意本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综合授信额度主要用于开立信用证、

备用信用证、银行保函、海外代付、银行承兑汇票、流动资金经营周转、财资产

品等，具体如下： 

1. 以信用方式向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等值 5 亿人民币、期限不超过

2 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2. 以信用方式向法国巴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等值 4 亿人民币、

期限不超过 2 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3. 全资子公司苏州长城开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发苏州”）以信用方式

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申请等值 5 亿元人民币、期限不超过 2 年

的综合授信额度 

4. 全资子公司开发苏州以信用方式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申请等值

3.6 亿元人民币、期限不超过 2 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5. 全资子公司东莞长城开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发东莞”）以信用方式

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申请新增等值 7 亿元人民币、期

限不超过 2 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6. 控股子公司成都长城开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发成都”）以信用方式

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等值 5 亿元人民币、期限不超过 2 年

的综合授信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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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控股子公司开发成都以信用方式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西区支行

申请等值 5 亿元人民币、期限不超过 2 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此议案需提请 2016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审议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条例修订案》 

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董事会审议，同意对《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条

例》第三章第八条第三款第一项“关于选聘的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符合条件”之（5）

进行修订，具体如下： 

原条款“认真执行有关财务审计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的规定，具有良

好的社会声誉，近三年没有因证券、期货违法执业受到行政处罚”，拟修改为： 

“认真执行有关财务审计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的规定，具有良好的社

会声誉，负责公司年审的审计专业团队近三年没有因证券、期货违法执业受到行

政处罚”。 

审议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和聘请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国资委财会〔2011〕24 号）以及国资委评价函〔2016〕20 号

中的规定和管理要求，由于公司原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简称“信永中和”）已连续为公司提供 8 年的审计服务，服务时

间已达到规定年限，公司需另聘会计师事务所。经与信永中和协商，公司同意不

再续聘信永中和。公司董事会谨此对信永中和多年来为本公司提供的专业服务致

以诚挚的谢意。 

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董事会审议，同意更换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同时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简称“立信”）为公司 2016 年度财

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经协商，公司 2016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130 万元，年度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30 万元，均包含境内外控股子公司，

公司不承担事务所派员到公司审计所发生的差旅费等。（立信简介详见附件 1） 

此议案需提请 2016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审议结果：表决票 9 票，其中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以上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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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60 号《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的公告》。 

四、 审议通过了《关于<全面金融合作协议>调整贷款额度及延长协议期限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为充分利用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电财务”）所提供的内部

金融服务平台，经综合考虑公司的财务状况、现金流状况及未来经营发展需要等

实际情况，公司与中电财务拟重新签订《全面金融合作协议》，由中电财务为本公

司（含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资金结算、授信融资、资金管理、银行承兑汇票

贴现等金融服务。其中办理资金结算日存款余额仍为最高不超过 6 亿元人民币，

以信用方式取得综合授信额度调整为不超过 20 亿元人民币，有效期为协议生效后

三年（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 2016-059 号《关于<全面金融合作协议>调整贷款额

度及延长协议期限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此议案需提请 2016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审议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表决 3 票，关联董事贾海

英女士、朱立锋先生、杨林先生回避表决，表决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以上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公告

2016-060 号《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的公告》。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议召开 2016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见同日公告 2016-061） 

审议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十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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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立信介绍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简称“立信”）由中国会计泰斗潘序伦

先生于 1927 年在上海创建，是中国最早建立和最有影响力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

1986 年复办，2000 年成立上海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2007 年更名为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2010 年，立信获得首批 H 股审计执业资格。2010

年 12 月改制成为国内第一家特殊普通合伙的会计师事务所，注册资本 10,700 万

元人民币。 

 立信依法独立承办注册会计师业务，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拥有 H 股

企业审计业务资质，美国 PCAOB 资格认证、从事金融相关审计业务资格，业务

范围涉及审计、法律业务、税务服务、咨询业务、资产评估、工程造价、信用评

级、内控咨询等多个领域。 

立信总部设在上海，现设有七个专业委员会, 以及审计业务部、国际业务部、

银行审计部、财务部、公司清算部、行政综合管理部、投资管理部、法律部、风

险控制管理部、技术标准部、市场与品牌推广部、人力资源部、教育培训部、信

息技术部、分支机构管理部等与业务相关的部门。在北京、深圳等地设立了地区

总部，并在福建、厦门、杭州、宁波、江苏、新疆、山西、云南、四川、河北、

大连、山东、湖南、湖北、重庆、贵州、无锡、广东、珠海、佛山、河南、海南、

吉林、甘肃、自贸区、香港等 32 个重要经济区域的中心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 

立信现有从业人员 8,500 余名，其中执业注册会计师 2,000 余人。现有客户

遍布全国各地，其中上市公司 460 余家，IPO 公司 700 余家，外商投资企业 2,000

余家，并为大型央企、国有集团、银行、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

信托公司、基金公司等提供审计及相关业务。 

 




